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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荔劳人仲案〔2023〕2246 号

申请人：蔡整岐，男，汉族，******，住址在陕西省岐山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碧海洗衣有限公司，地址在广州市荔湾区

鹤盛路 198 号 D 幢首层东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汤创业。

申请人蔡整岐诉被申请人广州市碧海洗衣有限公司劳动争

议纠纷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后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

调解仲裁法》的规定组成仲裁庭，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申请

人蔡整岐到庭参加仲裁，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送达应诉通知和开

庭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本委依法缺席裁决，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其是在 2023 年 2 月 1 日入职，岗位是洗水工，

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，工资标准为 5000 元/月。申请人于 2023

年 10 月 7 日离职，被申请人未结清申请人工资。为维护申请人

的合法权益，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4

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期间的工资 33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

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期间加班

工资 2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

金 5000 元。庭审时，申请人明确其第一项工资中还包含 2023

年 3 月的工资 1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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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没有到庭答辩，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庭审时，申请人称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入职，

岗位是洗水工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称其每月休息 2

天，工资为 5000 元/月，工资一般是法定代表人汤创业通过微信

转账发放，但发放不准时。申请人仅在 2023 年 4月 7日收到 4500

元，4 月 15 日收到 833 元，前述两笔是发放 2023 年 1 月 30 日

至 2023 年 2 月的工资；申请人 5 月 16 日收到 3000 元，5 月 21

日收到 1000 元，前述两笔是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3 月的部分工

资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前述转账记录截图作为证据。

申请人称其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，称因被申请人拖

欠工资，申请人通过微信向法定代表人汤创业提出离职。离职时，

被申请人未结清工资。申请人提交了其与备注名为“汤业 租赁

布草”（微信号：***，实名验证信息**业）的微信好友的微信

聊天记录截图作为证据，前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申请人于 2023

年 10 月 7 日向对方提出“不发工资不做了。”

申请人还提交了 7 月至 10 月的考勤卡照片作为证据。

被申请人没有向本委提交证据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向本委书面提起仲裁

申请。

上述事实，有庭审笔录、申请人陈述及相关书证为凭，证据

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

据。申请人主张其是被申请人的员工，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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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、微信转账记录截图等作为证据。前述微信聊天记录来自微信

号***，经本委当庭核对，前述微信号的实名验证信息为**业，

该实名验证信息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汤创业的姓名相吻合，且

被申请人未到庭核实情况以及提交证据反驳申请人的主张，本委

采信申请人关于前述微信号是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汤创业实际

使用的主张。因申请人已提交提交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转账记录

以及考勤卡照片等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履行的情况，而被申请

人未到庭未到庭核实或者提交证据反驳申请人的主张，其应承担

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

系，本委予以采信。

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，依法对员工负有管理职责，且有义

务保留员工的工资台账，而本案被申请人并无提交工资台账等证

据证明申请人的工资标准及工资发放情况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

利后果，且申请人主张的未发放工资数额与申请人所提交的微信

转账记录能相互印证，本委采信申请人所提交的转账记录截图的

真实性与证明力。庭审时，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约定月休 2

天，月工资为 5000 元，并称其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6 日均

有上班，因申请人有考勤卡打卡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可初步证明，

而被申请人未到庭核实或者反驳申请人的主张，其应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信申请人关于其与被申请人约定“月休

2 天，月工资 5000 元”、“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6 日均有

上班”等主张。因被申请人未到庭举证其已及时足额支付申请人

工资，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

其 2023 年 3 月起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的工资，本委予支持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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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已支付 2023 年 3 月的工资 4000 元，2023 年 3

月尚有 1000 元未支付，经核算，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3 月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的工资 32034.48（1000+5000×6+50

00÷29×6）元。

申请人称其在 2023 年清明节、五一劳动节、端午节、中秋

节、国庆节均有实际上班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费。

因申请人未能提交其 2023 年清明节、五一劳动节加班的初步证

据，对申请人主张 2023 年清明节、五一劳动节、端午节的加班

情况，本委不予采信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3 年中秋节、国庆节存

在加班，并有考勤记录可初步证明，且被申请人未到庭说明情况，

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信申请人关于 2023 年

中秋节以及国庆节加班的主张；因被申请人作为负有管理职责的

一方，其未到庭核实双方关于加班工资计算的约定，其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以认定的月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。经

核算，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的加班工资 2000 元不多于被申

请人应支付的金额，本委予以全额支持。

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其与汤创业的微信聊天记录，申请人于 2

023 年 10 月 7 日通过微信明确告知汤创业“工资不发不做了”。

故申请人主张其是因被申请人拖欠工资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本

委予以采信，申请人据此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

偿金 5000 元，符合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

条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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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

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

性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月至 2023 年 10 月 6日的工资 32034.48

元；

二、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

性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期间加班

工资 2000 元；

三、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

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500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颜 奕 丽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日

书 记 员：车 文 荟

送达日期： 2023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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